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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一、查《經濟、社會、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初次報告書》第 13 條受教育權，自 79 頁至 86 頁，洋

洋 7 頁多，有關身心障礙者受教育權保障竟只有 263 款，僅占 7 行。考其內容，多為鼓勵

各大專院校招收身心障礙生，並延長考試作答時間、提供適當輔助服務，最後以 91 學年度

至去年，就讀大專院校身心障礙者成長了 7,979 人，作為政績證明。 

二、據本席了解，僅是招收額度及錄取人數，並不能直接代表身心障礙學生在校園內、在學習

過程中，就有得到足夠的權益保障。如中華民國殘障聯盟提出之影子報告書所言，「只提

及身心障礙學生升大學之政策，卻沒有呈現身心障礙學生在各教育階段因為缺乏支持服務

的困境。 

三、該影子報告書相關之報告如下： 

(一)目前有提供「教師助理員」人力編制，但其目的在於協助教師課堂教學，並非以學生

為主體支持學生，其服務不符合身心障礙學生需求。 

(二)針對身心障礙大學生提供之「協助同學工讀費」，只提供經費補助，相關人力、訓練

、器材等仍需身心障礙學生自行尋找，且每學期之時數不敷實際需要。 

(三)國內特教資源分配不足，多數學生無法就近入學。 

(四)老舊校區缺乏無障礙環境，教育部預估需 70 億元才能完全改善，然每年僅編列 2 億元

預算，需 35 年才能完成。且雖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》規範校園應主動設造並訂有

罰則，但教育主管機關未確實依法行政。 

四、針對上述，本席認為我國目前有關身心障礙學生權益，仍侷限於升學成績，而忽略了其他

更為重要的身心支持。影子報告書有四項建議如下： 

(一)國家應以身心障礙者為主體，提供相關訓練以創造支持人力。 

(二)圖書館應提供資料點字版或電子檔。 

(三)應普及特殊教育資源。 

(四)應將校園無障礙納入教育部年度督導項目。 

五、請行政院就以上建議，確實了解身心障礙學生需求，再根據這些需求，具體且切實地重新

分配特殊教育資源。 

六、上述質詢，敬請答覆。 

（四一○）本院李委員應元，針對現行檢察機關對於刑事案件所謂偵字

案與他字案的區別，乃是實務約定成俗的作法，而非法律所

明文，不僅是由檢方所恣意決定，致成為規避刑事訴訟法相

關規定的手段，經監察院糾正在案，法務部應針對監察院所

指出現行檢察機關違法儘速改進，以維護台灣民主法治以及

落實刑事訴訟法遵守人權保障之規定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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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一、按法務部逕以行政規則准他案行政簽結，有違法治國積極依法行政之法律保留原則；對於

他案慣以法律定性不明之通知書傳訊，滋生偵查突襲、妨礙被告防禦權行使、證人難以主

張拒絕證言權及他案拘提等適法性疑慮，怠於檢討研議法制面之闕失；復未能督促所屬加

強執行面之控管，致他案簽結因行政疏失或人為操弄，滋生弊端，影響檢察機關聲譽及告

訴人訴訟程序權益；各地檢署普遍存在無故或藉故拖延逾期未結之缺失，影響證據保全，

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難辭督導不周之咎，均有違失。經監察院於 2012 年 8 月 15 日以 101

司正 0005 號文對法務部、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糾正在案。 

二、監察院糾正文指出，法務部於欠缺法律授權依據下，逕以行政規則准他案行政簽結，有違

法治國積極依法行政之法律保留原則；對於他案慣以法律定性不明之通知書傳訊，滋生偵

查突襲、妨礙被告防禦權行使、證人難以主張拒絕證言權及他案拘提等適法性疑慮，怠於

檢討研議法制面之闕失；復未能督促所屬加強執行面之控管，致他案簽結因行政疏失或人

為操弄，滋生弊端，影響檢察機關聲譽及告訴人訴訟程序權益；各地檢署普遍存在無故或

藉故拖延逾期未結之缺失，影響證據保全，洵有未當，臺灣高檢署難辭督導不周之咎，均

核有違失。 

三、在檢察實務裡，於偵查開始時，依據犯罪嫌疑的程度，而有偵字案與他字案的差別，若屬

偵字案，相對人才是被告，也才有刑事訴訟法中，關於緘默權與辯護權等的保障。若屬他

字案，則因只是關係人之故，自不能享有相關的權利保障。此種區分，就可能成為檢方規

避法律的重要工具。甚且於偵查終結後，除為起訴之外，依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，也只能

為不起訴或緩起訴，而為了防止檢方濫為不起訴或緩起訴，並設有向上級檢察官為再議，

及於再議不成後向法院為交付審判的制度，以來防止檢方濫用此種裁量權。而一旦不起訴

或緩起訴處分確定，除非有新事實、新證據，否則即不得再行起訴，以來防止檢方濫行訴

訟。只是這些對檢察權濫用的防止機制，於他字案的場合，卻毫無用武之地。他字案乃是

實務約定成俗的作法，而非法律所明文，則在查無實據與不法時，竟又創設出所謂行政簽

結的處分，此不僅嚴重違反程序法定原則，更無事後救濟與受監督之可能。甚且因簽結為

法外空間，自不具有法律效力，檢方也無庸受此拘束，而隨時可重啟調查。 

四、現行偵字案與他字案的區別，不僅是由檢方所恣意決定，致成為規避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

的手段，且一旦列入他字案，即成為法外之地，既可以查無實據為簽結，於將來，若情事

有變，亦未嘗不可為重新調查並為起訴，不僅嚴重妨礙被告依法行使防禦權，甚且當事人

適否免於檢察機關之刑事訴追陷於不確定狀態，與法治國原則相違，行政院應轉飭所屬確

實檢討改善。 

（四一一）本院李委員應元，針對公視董事會近年亂象與人事難產，肇


